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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介紹 

職 稱 姓名 主要學經歷 

董事長 吳昕紘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紘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副董事長 謝孟雄 美國賓夕法尼亞醫學博士 

實踐大學董事長 誠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 吳東昇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紘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 李文宗 台大商學研究所碩士 

新光投信副總經理 濟真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 吳東勝 淡江大學商學系 

臺灣新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茂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 張茂松 警專 

天成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朝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 洪子仁 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行政副院長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代表人 

董事 何英蘭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獨立董事 周賢財 文化大學企管系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 

獨立董事 嚴長壽 基隆高中 

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獨立董事 王瑞瑜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董事會成員多元政策 

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針對董事會成員組成考量多樣化，並就本身運

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定適當之多元化方針，且其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

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宜具備之能力

如下：1.營運判斷能力。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3.經營管理能力。4.危機處理

能力。5 產業知識。6.國際市場觀。7.領導能力。8.決策能力。9.風險管理知識

與能力。 

 

具體管理目標： 

1.全體董事有 5 種以上的產業經驗。 

2.男女董事至少各佔 1/3 席次。 

目前達成情形： 

1.本公司現任董事會成員，具備超過 5 種專業領域經驗。 

2.男性董事 9 席，女性董事 2 席，持續促進董事席次性別平等。 

 

董事會多元性 

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 22 條訂定：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

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風險管理知識與能力。 

五、危機處理能力。 

六、金融保險專業知識。 

七、國際市場觀。 

八、領導能力。 

九、決策能力。 



董事會應認知本公司營運所面臨之風險（如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

險、作業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及其他與本公司營運有關之風險等），確

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由 11 位董事組成，包含 8 位一般董事、3 位獨立董 

事，成員具備財金、商務及管理等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業。此外，本公司亦注

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女性董事 2 席。相關落實情形如下表 

 

多元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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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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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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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以
下 

6
1
到
7
0 
 

7
1
以
上 

3
年
以
下 

3
到
9
年 

9
年
以
上 

         

吳昕紘 
董事長 

台
灣 

男  V      V  V   V V  V 

謝孟雄 
副董事長 

台
灣 

男    V    V V  V     V 

吳東昇 
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V  V  V V 

李文宗 
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V 

吳東勝 
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張茂松 
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V 

洪子仁 
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V 

何英蘭 
董事 

台
灣 

女 V  V     V  V   V V V V 

周賢財 
獨立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V V V 

嚴長壽 
獨立董事 

台
灣 

男    V V   V   V V    V 

王瑞瑜 
獨立董事 

台
灣 

女  V   V   V   V     V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職權 

一、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簽證精算人員之委任、解任或報酬及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

性。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審計委員會年度工作重點 

1. 財務報表之審查及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 

2. 稽核及會計政策與程序 

3. 內部控制制度寄相關之政策與程序 

4.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獨立性 

5. 法規遵循 

審計委員會執行情形 

審計委員會成員（任期 112/05/25～115/05/24），114 年度召開 5 次會議 

第四屆（任期112/05/25～115/05/24） 

職稱 姓名 專長 114年度出席次

數 

獨立董事 

（委員會召集人） 

周賢財 財務、法務 5 

獨立董事 嚴長壽 教育、觀光 5 

獨立董事 王瑞瑜 經營管理、教育 5 

 

 



審計委員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

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4-11 

114/1/16 
安永之非確信服務之事先同意（NAS）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4-12 

114/3/7 

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案 

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本公司就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4 年度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報

告 

本公司 114 年度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辦理各項財務報表、年度稅務報

告、資本適足率報表及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之簽證費用 

辦理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案 

修正本公司不動產投資及管理處理程序

案 

修正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

其他交易準則案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4-13 

114/4/23 

本公司 114 年度第 1 季財務報表案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中「第五

章新種險作業」、「第十八章管理作

業」，分別為新增異業合作推廣保險業

務之控制重點及請購、採購等作業案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4-14 

114/8/6 

本公司 114 年度上半年財務報表案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中「第二

十之二章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

「第三章車險核保作業」、「第六章傷

害暨健康險核保作業」，依法規酌修文

字及因部門整併調整名稱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4-15 

114/11/7 

本公司 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115 年度預估採購新光紡織各式禮品金

額上限案 

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畫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中

「第十三章會計作業」、「第十五章清

償能力評估作業」及「第二十二章罰

則」，依法規酌修文字及因部門整併調

整名稱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113/1/1-113/12/31 

審計委員會 

總平均 權重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5.00  3  

二、委員會職責認知 4.47  5  

三、提升委員會決策品質 4.83  6  

四、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4.78  3  

五、內部控制 4.44  3  

平均考核總分 93.99  

考核結果 特優 



薪資報酬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及向董事會

建議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計畫，以建立吸引、激勵獎勵、留任人才之薪酬

政策，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制度、標準與結構。 

(2) 定期評估並依據績效評估標準所得之評估結果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應至少每年召開二次。但有緊急情事者，不在此限。 

委員會名單 

第六屆(任期112.05.25-115.05.24) 

職稱 身份別 姓名 專長 114 年度出席次數 

召集人 獨立董事 周賢財 
公司治理、法律專業、財務

會計 
4 次 

委員 獨立董事 王瑞瑜 
經營管理、金融保險、人力

資源專業 
4 次 

委員 其他 康明月 金融保險實務、經營管理 4 次 

運作情形：114 年召開 4 次。 

 

 

 

 

 

 

 



績效評估 

 

113/1/1-113/12/31 

薪資報酬委員會 

總平均 權重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94  6  

二、委員會職責認知 4.67  3  

三、提升委員會決策品質 4.80  5  

四、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4.33  2  

五、內部控制 4.92  4  

平均考核總分 95.99  

考核結果 特優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最近一年開會、檢討與評估本公司薪資報酬資訊如下： 

薪資報酬 

委員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

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114.01.07 

(第六屆第五次) 

1.本公司經理人 113 年春節獎金發放金

額案。 

2.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民國 114 年之

工作計劃案。 

3.經理人異動薪資報酬案。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114.02.26 

(第六屆第六次) 

1.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

資報酬政策、制度、標準、結構及薪酬

計畫檢討案。 

2.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酬勞分配案。 

3.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案。 

4.經理人異動薪資報酬案。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114.04.11 

(第六屆第七次) 

1.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

資報酬政策、制度、標準、結構及薪酬

計畫案。 

2.本公司經理人薪酬計劃案。 

3.本公司經理人 114 年端午獎金發放金

額案。 

4.經理人異動薪資報酬案。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114.07.29 

(第六屆第八次) 

1.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

發放案。 

2.經理人異動薪資報酬案。 

委員會全

體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

體出席董事同

意通過 

 

  



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職掌任務如下： 

一、擬訂風險管理政策、架構、組織功能，建立質化與量化之管理標準，定期

向董事會提出報告並適時向董事會反應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之改

善建議。 

二、執行董事會風險管理決策，並每季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建

置及執行效能。 

三、協助與監督各部門進行風險管理活動。 

四、協助審議風險限額擬定之相關作業。 

五、視環境改變調整風險類別、風險限額配置與承擔方式。 

六、協調風險管理功能跨部門之互動與溝通。 

七、未指定風控長者應由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綜理公司整體的風險管理。 

八、授權風險管理部處理其他單位違反風險限額時之事宜。 

本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會名單 第四屆(任期 112.05.25-115.05.24) 

委員姓名 是否為獨立董事 專長 114 年度出席 

周賢財(召集人) 

V 

經營管理、財務金

融、法律、保險、

會計、風險管理 

4 次 

王瑞瑜 

V 

經營管理、金融保

險、人力資源專業 

4 次 

李文宗 

X 

經營管理、金融投

資、風險管理 

4 次 

運作情形： 

風險管理委員會 114 年度召開 4 場會議，針對風險管理相關議題進行檢視與監

督，並向董事會報告。 

114 年度風委會開會及報告董事會日期: 

風委會開會日期 報告董事會日期 

114.03.26 114.04.23 

114.05.29 114.08.06 

114.07.29 114.11.07 

114.11.27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以確保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決策工作之推動落實為主，將企

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營運活動與發展中，本委員會成員三位，至少二分之一為

獨立董事，並具備本委員會所需之專業治理能力，本委員會職權事項說明如

下：  

1.企業永續發展政策與策略議定。 

2.企業永續發展年度專案計畫決議。 

3.監督策略規劃與年度專案計畫落實，並評估執行情形。 

4.每年永續報告書審決。 

5.每年定期向董事會提報年度專案計畫執行成果。 

6.政府機關或重大法令要求應遵守事項。 

7.其它經董事會決議或指示本委員會應辦事項。 

每年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屆任期(任期 112.05.25-115.05.24) 

委員會成員姓名 是否為獨

立董事 

專長 114 年度 

出席 

周賢財(主席) 
√ 備經營管理、財務金融、會計統計、

法律與保險 

2 次 

王瑞瑜 √ 經營管理、金融保險、人力資源專業 2 次 

何英蘭 
× 金融保險實務、經營管理、財務會

計、法律專業、金融投資、製造銷售 

2 次 

 

委員會運作情形 

114年度共開2次會議。 

 

 

 

 

 

 

 

 

 

 

 



提名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職掌任務如下： 

本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

會討論： 

一、提名本公司董事候選人，並審查董事候選人資格。 

二、審議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訂定及修正。 

三、其他董事會指示本委員會辦理之事項。 

董事會不採納本委員會之建議，應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並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一屆(任期 114.08.13-115.05.24) 

委員姓名 是否為獨立董事 專長 114 年度出席 

王瑞瑜(召集人) V 

經營管理、金融保險、人

力資源專業、教育藝術 

0 次 

周賢財 V 

經營管理、金融保險、財

務會計、法律專業 

0 次 

何英蘭 X 

經營管理、金融保險、財

務會計、法律專業、製造

銷售、人力資源專業 

0 次 

 


